
武汉大学2011年博士研究生录取阶段工作进展公告 PDF转换

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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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E6_B1_89_E5_A4_A7_E5_c79_644272.htm 武汉大学2011年博

士研究生录取阶段工作进展公告，各院系负责考生初录结果

查询工作，考生可电话咨询报考院系。武汉大学2011年博士

研究生录取阶段工作进展公告各位考生： 博士研究生初录工

作已经基本结束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一、初录结果查

询 各院系负责考生初录结果查询工作，考生可电话咨询报考

院系。 二、手续办理 所有拟初录的考生均需按以下程序办理

录取阶段相关手续： 政审→调档→签订协议→领取录取通知

书 （一）政审 1．政审工作由研究生党委工作部统一协调，

各院系党委负责组织实施。所有考生均须提交《武汉大学二

○一一年初录博士研究生思想品德调查表》。 2．应届生由

所在院系党委负责填写，非应届生由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政治

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。 （二）调档 1．录取类别为普通类及

定向非在职类的考生应与原单位完全脱离人事关系，其人事

档案须在规定时间以“机要”形式寄至武汉大学录取院系。

2．人事档案材料包括中学、本科、硕士阶段的学习档案，有

工作经历的要提供工作档案和工资关系转移证明，中共党员

身份的考生还应提交入党材料。 3．录取为委培类和定向类

的在职考生，人事档案和党组织保留在原单位，不转至我校

。 4．普通类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人事档案可凭所在学校证明

可适当推迟邮递。 （三）签订协议 1．为了充分保障维护相

关各方的权益，各类考生均须签订相应类型的培养协议。 2

．普通类考生的培养协议一式两份，由考生签名，研究生院



盖章。 3．委培类考生的培养协议一式三份，由考生工作单

位、考生和研究生院三方共同签订。 4．定向在职类考生协

议，一式四份，由考生、考生工作单位、研究生院和各省区

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四方签署；定向非在职考生协议，一式三

份，由考生、研究生院和各省区市的教育行政部门三方共同

签署。 （四）领取录取通知书 考生需提交以上所述材料，并

经录取院系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审核合格后，方

可领取录取通知书。录取通知书由录取院系负责发放。 三、

时间安排 （一）6月17日起，各院系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发放《

思想品德调查表》、《调档函》、《培养协议》。武汉市或

者周边地区的考生也可直接到录取院系领取。 （二）6月30日

前，拟录取考生将上述所有材料邮递至录取院系。 （三）7

月6日左右，各院系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发放录取通知书。 特

此公告武汉大学研究院招生就业工作处2011年6月17日 推荐新

闻： #0000ff>广东高校新增44个博士一级点 #0000ff>四川省属

高校新增1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#0000ff>甘肃高校新增13个博士

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#0000ff>海南大学新增3个博士点一级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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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